
2023年旁听开庭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心得体会是我们对于
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旁听开庭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入开庭旁听的背景和意义（200字）

开庭旁听作为一种参与司法公正的方式，能够让公民了解法
律程序和司法实践。最近，我有幸参与了一次开庭旁听，深
刻感受到了开庭旁听的重要性。开庭旁听可以增强公众对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的信任度，也能够使公民更好地了解自
己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观察法庭内外的交流与互动，我
也加深了对法律程序的理解，更好地认识了法律对社会秩序
的维护作用。

第二段：参与开庭旁听的体验和感受（200字）

我参与的这次开庭旁听是一起与财产纠纷相关的案件。法庭
氛围庄重，旁观者都是平民百姓，尽管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
外人，但是作为旁听者，我感到法庭对每一位公民都是平等
对待的。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质证和陈述都非常认真，庭上
的言辞措辞也严谨而有力。在开庭过程中，我可以清晰地感
受到法官对案件进行审理的公正和严肃态度，这让我对我国
的司法制度充满信心。

第三段：开庭旁听的价值和意义（200字）

通过开庭旁听，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律的力量和法治社会
的重要性。在庭上，法官的问询和辩论使案件的真相逐渐浮



出水面，同时也为当事人提供了公正的评判。开庭旁听不仅
让公民了解法律程序，更重要的是让公民了解到法律的公正
性与合理性，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开庭
旁听还可以让公民了解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
法律意识和素养。只有大家都遵守法律，社会秩序才能更加
稳固，人民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第四段：开庭旁听中的启示和思考（200字）

通过开庭旁听，我深刻体会到了尊重法律和执法者的重要性。
只有尊重法律和执法者，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开庭
过程中的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互动，让我意识到法律程序并
不是虚设，而是一种正式的、严密的制度。同时，也让我意
识到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觉遵守法律，才能共
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第五段：总结对开庭旁听的体验和展望（200字）

通过参与开庭旁听，我对法律程序和司法实践有了更加深入
的了解，对我国法制也有了更强的信心。作为公民，我们应
该积极参与法律程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向身边的
人宣传法律知识，提高大家的法治意识。希望通过开庭旁听
这一直接沟通法律和公民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加强司法公正，
提高法律的可信度，让人民在公正、公平、公开的法治环境
中更加安心、满意地生活。

旁听开庭心得体会篇二

201302020211陈安琪 法学13102班

在上周五我院组织学生去常德市鼎城区法院旁听了一起
赵**盗窃案。本案于上午九点开庭，审判长开庭后对被告人
进行询问其姓名，年龄，被逮捕日期进行确认，查明，并问
其是否申请回避，接着依据我国《刑法》33条，192条，193



条，216条的规定告知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义务，接着开始
法庭调查，实现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通过起诉书我们了解
了被告人赵**盗窃案，2014年10月到次年3月伙同同伙杨某共
同盗得近二千九百元左右的赃款。

然后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由于本案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充分，犯罪嫌疑人也已经认罪，法庭决定简化审理，审判
长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被告人说明自己对犯罪事实没有意义，
对用简易程序也没有异议。

具体情形，赵某1996年1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省白家乡人。小学
文化，没有犯罪前科。因生活所迫流窜至常德鼎城区作案多
起盗窃所得与杨某共同分得赃款。2014年10月伙同杨某在洞
庭酒店盗得400余元。2014年11月又同杨某盗得价值800余元
的赃物赃款，第三次盗得891元的赃物，2015年3月7日到三月
九日盗得230元的赃物。2015年3月9日被校园巡逻保安当场抓
获。

紧接着又公诉人举证，公诉人列举了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害人
陈述、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三个）。被告人对此表示无
异议，法庭调查结束。

接下来进行法庭辩论。公诉意见，由于被告在第一起犯罪时
尚未成年，又无犯罪前科，当庭认罪应当从轻处罚，判处拘
役2至4个月并处罚金。而辩护人意见则是认为被告人犯罪乃
是生活所迫，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且被
捕时毫无反抗，确有认罪情形。辩护意见认为应当判处缓刑。
辩论过程是在称不上是激烈，不过仔细分析一下，也能明白，
对这样一个证据确凿的案件，可辩论的空间确实有限。如果
被告人选择推翻自己的口供，会对自己的认罪态度产生不利
影响最终可能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情况的
出现可能与我们想象的或在外国的法律影片上观赏到的控辩
双方唇枪舌战场面大相径庭，但据我所知，这却是我国刑事
司法的实情。公诉控告方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对



真正能证明犯罪证据材料收集不足。这样从积极方面说可以
节约办案资源，但同时制造冤假错案的可能性也会大增，不
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与罪刑法定元转背道而驰。
福祸相倚，对于此类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愿我是杞人
忧天了吧。

在对案情有了基本了解之后，审判长又对被告人赵某询问了
一些家庭基本情况。最后进行口头判决，判决书5日内送达。
被告可在收到起诉书起10内提出上诉。法庭认为被告人赵某
因流窜作案，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且不具备社会监管条件，
根据我国《刑法》第42条，44条，52条，53条的规定被告人
在犯第一二起案件是尚未成年因此最终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
罚金1000元。

通过本次法庭旁听，我更加熟悉了庭审程序，同时也对自己
今后将要从事的专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1、对庭审的有关程序和过程及庭审纪律和礼仪有了一些了解，
懂得了如何出庭，出庭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好，注意哪些事
项等等。这些虽然是程序性模式的事情，但如果没有做好，
或者做得不到位，也会影响到整个庭审的效率，特别是庭审
的纪律和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尤为重要，要打有准备的仗。

2、庭审前应认真分析案件材料，对要审理的案件要有一个充
分的了解，作好准备，抓好庭审的重点。在庭审中没有重点，
就没有头绪，就不能引导双方当事人解决纠纷。

3、在庭审过程中，要仔细的聆听双方当事人的辩论，理解他
们的观点，把握他们的心理，认真分析案情，形成自己独特
的观点，公正判案。这也是庭审的重要的环节，庭审前的好
的准备工作只是一种计划，而庭审的过程才是最关键的，而
且是动态的，随时变化的。我们要在动态中比较、甄别、分
析案件的全过程，判别谁对谁错，最后得出一个能让双方当
事人都满意的公正的审判结果。这个过程也是对双方当事人



和参与庭审的其他人员法制宣传教育的好时机，这也达到了
庭审的目的。

要做到以上几点，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力求上进。具备一名
书记员到法官所应有的基本素质和好的修养，要做好以下几
点： 一是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政治素质是进行审判活
动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及政策水平与素养。政治素质是
胜任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良好的政治修养，就会失
去工作的方向性和目标性。要做到司法为民、公平公正，势
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各种路线、方针、政策，
自觉地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努力学习各种先进的思想理论。

二是必须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就是心理修养，在
司法审判中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的分析案情
及审判过程，既要尊重人民赋予的司法权力，又要寓情与人
民之中，正确处理好二者，那就要求我们不奢求别人给予，
敢于伸张正义，刚正不阿，有大无畏的精神，不为世俗偏见
所影响，不为权利、利益所动摇，正确理解和处理法与情理
融合的尺度，关注弱势特殊群体，树立人民法官的良好的公
众形象。

三是必须具备较好的业务素质。只有具备扎实的法律专业知
识，掌握了好实体法和程序法，对审判理论和实务有深入的
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这就要
求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各种先进的审判理论和掌握各种审判技
能，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增强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

我们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以后也大多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甚至会成为立法、执法的领军人物，要扛起建设社会主义法
制社会的重任。因此在学好书本上的知识的同时，也要多参
加社会实践运用法律知识为社会服务。老师们为了这次旁听
付出了极大精力和心血，在这里我向您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
由衷的感谢。



旁听开庭心得体会篇三

20xx年5月15日下午，我参加了由市纪委组织到州法院旁听的
市教育局副局长宋国忠受贿一案，公诉机关与对方辩论焦点
是：到底受贿了4.5万还是10万。在我个人看来1万还是10万
都是受贿，是犯罪，是国法不容的，是一个国家公职人员，
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可为之的，一个有学历，有文化的教育工
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金钱面前放松了对世界观、
人生观的改造，抵御不住诱惑，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以致身
陷囹圄，结果令人痛心，我对此感受颇深，启发很大。

一、以案为鉴，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从贪官违法犯罪的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不义之财
来自权力的“魔棒”，用他们的权力演绎了一场场淋漓尽致
的权钱交易之戏。他们无视党纪国法，目无组织纪律，不顾
群众利益，弄虚作假，吹牛浮夸，欺上瞒下，独断专行，横
行霸道，腐化堕落，不仅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而且使人民
群众利益遭受了严重损失，把人心搞乱了，把风气搞坏了，
把经济搞垮了。通过这次警示教育活动，使我心灵受到极大
震动，思想受到深刻洗涤，更是从中得到一些深层次启示和
警醒。对他们犯罪道路的过程、原因及教训我作了深刻的反
思：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
私欲膨胀，背弃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
偏离了正确方向，道德观念失衡，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
权力，当成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取私利的工具，政治上丧失
信念、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踏上了不归
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通过这些典型案件说明，领导干部一旦贪欲膨胀、利欲熏心，
就会丧失理想信念，在金钱面前打败仗；一旦追逐名利、捞
取功名，就会导致急功近利，贻误事业的发展；一旦恃权轻
法、心存侥幸，就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最终变成人民的罪
人。



在工作中筑牢反腐防线，以案为鉴警钟常鸣，勤奋做事廉洁
做人；吸取他人地教训，防患于未然，坚持防微杜渐，时刻
为自己敲醒警钟，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然而真正品尝
了其中的滋味，那后悔可就晚亦。所以强化自律意识，构筑
廉洁从政地警示防线，是对每个党员干部的考验。由于各方
面因素地影响，使少数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这已经成为广大
人民群众注目的一个焦点，我们农业党总支也相应采取了一
系列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警示教
育活动，使各部门党员干部的党纪法规明显增强，廉洁自律
意识明显提高，使廉政工作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工作中。

二、以身作则，作好表率，永葆公仆本色

党员干部能否以身作则，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反腐败
斗争的深入发展至关重要。以身作则，首先要做到廉洁自律，
这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品格。古人说：“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讲为政者必须身正行
直，办事公道。广大干部群众对党员干部是听其言，观其行
的。如果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群众是不会信任的，实
际上会让其他干部和群众上行下效，带坏了党风，带坏了政
风，带坏了一方社会风气。因此，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一
定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科学的发展观，权力必须为群众谋
利益，绝不能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要立志做大事，把
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干事业上，用在为群众谋利益上。领
导干部只有严于律己，公正严明，群众才能相信组织，好的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才能树起来。所以，领导干部一定要
按照制度和规定，严格对照检查自己，自觉做到不收受下属、
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真正在廉洁自律方面带
个好头，严格按照遵守有关廉洁自律的规章制度，把科学发
展观贯彻到反腐倡廉工作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
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时刻以法律和廉政准则为镜，鉴照自己
的行为，在灵魂深处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从思
想深处根绝贪图享受、拜金主义、目无法纪等错误思想，不
断反省自己，慎独、慎微、慎权、慎欲，做到自警、自省、



自重、自律，始终把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和重托，倾注在本职
工作中，把握自己、管住自己、走好人生路。

三、增强意识，廉洁自律，做反腐倡廉的带头人

通过法院旁听受贿案警示教育活动，大家对反腐倡廉斗争长
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曾有不少同志认
为自己职低位轻，不掌握权、钱，认为反腐倡廉与本人关系
不大。通过学习，大家对反腐倡廉的现实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此次开展的警示教育活动，是集团公司“未雨绸缪，防患于
未然”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公司领导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关心
和爱护。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无欲。谁不想生活得更好、
更滋润、更潇洒，但前提必须是合法、合理、正当的收入。
只有通过合法、正规的劳动所得，才是最干净的。“以史为
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次警示教育
活动，就是要让广大员工干部从警示教育活动中得到既沉重
又非常深刻的启示，从而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严于律己，
做遵纪守法的带头人。同时，大家也认识到，警示教育活动
的开展对制止腐败有一定作用，但要解决全部腐败和自身存
在的问题，这不是一次警示教育活动所能做到的。为此，大
家决心要把这次警示教育活动作为永久的警钟，长鸣在我们
的思想中。

旁听开庭心得体会篇四

首先，我想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的东湖区人民法院及
我的老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

我的实习是由东华理工大学外法系安排的。通过实习，我在
我的专业领域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实习期间，我了解了刑事
案件当堂审理的全过程。在此期间，我进一步学习了相关法
律知识，对审案的程序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注意在此过程
中尽量以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案件有机结合起来。案件审理结
束，我对审理案件的程序和知识的运用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几起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

1. 周某团伙抢劫案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简易程序在审理案件中的具体运用。这些
案件案情清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争议不大，东湖区法
院也属基层法院，符合简易程序的条件。在周某团伙抢劫案
整个审理过程中，审理时限很短，而且感觉开庭审理只是走
下过场，法官对于此案如何判早有结论。被告人如实供述了
犯案经过与事实！

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案的审理，我看到虽然审理时限很短，
必备的程序却很完备的，法院在这方面控制得很好。但是，
另一方面了我认为法院在庭审制度方面还是存在一些缺陷的，
而且审理的环境还可以改进。在本案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
公诉人的作用。的确，公诉制度真是我们法制社会所必不可
少的！如果没有公诉制度的话，那么那些坏人定会逍遥法外！

在本案中，周锦标及其同伙用刀威胁，用袜子捂住受害人的
嘴，抢到钱，手机之后，把受害人扔在荒野处，将他们的车
开的老远，使的受害人之后难以寻找。本案中，被告人都是
专抢出租车，周锦标及其同伙用刀威胁，用袜子捂住受害人
的嘴，抢到钱，手机之后，把受害人扔在荒野处，将他们的
车开的老远，使的受害人之后难以寻找。其性质及其的恶劣，
属于抢劫罪。

因本案尚未审结，故无法得知法院将会如何宣判。在此案中，
通过了对此案原告教育背景、文化水平的了解，我感想颇多：
这些人都是在青少年的时候不懂法律，为求刺激、挥霍去抢
劫。走上了犯罪这条不归路，他们少年时犯罪被判了几年的
有期徒刑，因此耽误了他们的美好人生。出监狱后，他们找
不到工作，四处游荡，而家人又管不了或者是根本就不去管，
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重新犯罪。由此案我看到了家庭教育的
缺失和我国普法工作的任重而道远，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在



十六大报告政府职能中强调服务功能的重要性。

2.交通肇事案

本案中被告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在明知汽车右刹已坏的情
况下，仍然去载运乘客。最终导致出租车因为躲闪一辆横穿
马路的自行车时往右打方向盘，但是由于汽车右刹车已坏而
撞上了护栏。车上的一对年轻夫妇受伤，而丈夫受到严重的
脑伤而在医院死亡。虽然在这个案子当中出租车司机说他在
一出事之后就拨打了112和120。该司机就依此认为他是自首
的。

原告律师认为：“现在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该种情况的定
性，但是在司法的实践中，大家已经普遍认为在对于司机这
个特殊的职业来说他有这个义务。则他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了，
那属于该罪的加重情节了。“的确，如果身为司机他就应该
为自己的乘客负责。在本案中，自行车违反交通规则横穿马
路固然是直接的诱因，但如果司机把汽车修好后再做生意的
话也不至于会发生如此的悲剧。

在这里让我看到了艰辛、困难，但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我对未
来的信心！我的未来不是梦，我努力、我奋斗！

旁听开庭心得体会篇五

上周二，有幸到恩平人民法院听审一刑事案件——故意伤害
案。使我受益匪浅（尽管没有最后的判决）。

案件主要内容是：有两个青年男子（其中一个未成年）在酒
吧喝酒时，看见自己喜欢的女孩和一个陌生男子一起喝酒，
借着酒性想教训那个陌生男子。最后这个陌生男子被刺成重伤
（切了一个肾）。

法律是神圣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生活中，我们不



仅受法律的制约，而且受法律的保护。学习法律知识，使自
己成为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公民，是当代学生的义务。
学好法律知识，不仅能使自己受益终生，而且能帮助别人解
决简单的法律问题。

案件中的两个青年男子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深刻地反映出
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供我们
借鉴。假如我们不懂法，跟他们就没什么区别。现在是法制
社会，当我们遵守法纪的时候，就觉察不了它的存在。其实
它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制约着我们。正因为有了它的存在
社会才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违法犯罪屡见不鲜，法律作为制裁的工
具。“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社会
发展越快，法律对我们的作用就越大。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
接班人，我们只有努力学习法律知识，做一个“四有”新人，
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法律，为我们的人生保驾护航！

法律，为我们走向成功提供条件！

法律，为我们的人生编章增加色彩！


